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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投资关联方承销证券的公告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各基金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等规定，在履行

规定审批程序并经基金托管人同意后，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旗下部分公募基金参与了东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风科

技”或上市公司）的A股配股发行。本公司控股股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东

风科技本次配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东风科技本次配股发行以2023年8月

1日为股权登记日，按照每10股配售3股的比例向截至该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东风科技全体A股股

东进行配售。本次A股配股代码为“700081”，配股简称为“东风配股”，配股

价格为9.59元/股，配股价格的确定参考上市公司股票在二级市场的价格、市盈率

及市净率等估值指标，并综合考虑上市公司的发展与股东利益等因素，遵循上市

公司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的原则。现将本公司旗下部分公募基金参

与东风科技本次A股配股发行的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证券 

名称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 

（元） 

华夏中证 8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风科技 30 287.70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三年八月十二日 


